附件3
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准入条件

一、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1） 申购家庭为市辖六城区范围内常住家庭；
（2） 申购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；
（3） 市辖六城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；
（4） 主申请人申请当月前6个月内在市辖六城区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。
二、申购家庭成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：
（1） 购买或曾经购买过房改房、集资建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非还建住房、市场运作建房，不按规定腾退原政策性住房的；
（2） 已申请公共租赁住房、人才公寓、单位公房或者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其他住房保障，未承诺在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时自愿退出的；
（3） 名下不动产登记有商铺、车库、车位、仓储、办公用房等非住宅用房的；
（4） [bookmark: _GoBack]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的；
（5）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政策规定不得申请的其他情形。
三、申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前，申购家庭应按要求真实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1） 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；
（2） 保障性住房申请承诺授权书；
（3） 保障性住房申请表；
（4） 社保缴纳情况证明；
（5） 收入情况证明（收入纳税情况证明）；
（6） 不动产信息查询证明；
（7） 市辖六城区的户籍证明或居住证明；
（8） 婚姻情况证明；
（9）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政策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；
上述材料无特别注明的，申请家庭中所有成员均需提供，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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